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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国

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国家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中国土地勘测

规划院、浙江省测绘局和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成名、肖学年、印洁、陈倬、李莉、王丹、曾衍伟、徐建新、陈少勤、刘东琴、

储征伟。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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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贯彻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地理信息平台及有关信息系统建设的可靠性和规范性，促进信息的

共享与集成，维护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利益，特制定本标准。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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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

１　范围

本标准从数学基础、数据内容、生产过程和数据认定４个方面规定了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的基本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的生产、认定和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３０１６—１９９１　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

ＧＢ／Ｔ１３９８９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１部分：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ＧＢ／Ｔ１３９２３　国土基础信息数据分类与代码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犳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犵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犱犪狋犪

作为统一的空间定位框架和空间分析基础的地理信息数据，该数据反映和描述了地球表面测量控

制点、水系、居民地及设施、交通、管线、境界与政区、地貌、植被与土质、地籍、地名等有关自然和社会要

素的位置、形态和属性等信息。

３．２

基础标准　犫犪狊犻犮狊狋犪狀犱犪狉犱

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其他标准的基础并普遍使用，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标准。

［ＧＢ／Ｔ１３０１６—１９９１，１．７］

３．３

产品标准　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狋犪狀犱犪狉犱

为保证产品的适用性，对产品必须达到的某些或全部要求所制定的标准。其范围包括：品种规格、

技术性能、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贮存、运输等。

［ＧＢ／Ｔ１３０１６—１９９１，１．９］

４　数学基础的要求

４．１　平面坐标系应采用国家规定的统一坐标系；确有必要时，可采用依法批准的独立坐标系。

４．２　高程系应采用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或１９５６年黄海高程系；确有必要时，可采用与国家高程基准建

立联系的独立高程系。深度基准应采用理论最低潮面。

４．３　 比例尺系列应为：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　地图投影方式应为：１∶１００００００采用正轴等角割圆锥投影；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采用高斯克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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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格投影，按６°分带；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３°分带，确有必要时，按１．５°分带。

４．５　若以图幅为单元，１∶５００～１∶２０００分幅与编号按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１执行；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分幅与编号按ＧＢ／Ｔ１３９８９执行。

５　数据内容的要求

５．１　概述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必须是５．２～５．１３中的一条或多条的组合，并应采用国家标准或测绘行业

标准建立元数据。

５．２　测量控制点数据

测量控制点数据应包括平面控制点、高程控制点、天文点、重力点、卫星定位控制点和其他测量控制

点的位置、属性及点之记。

其中，平面控制点包括大地原点，一、二、三、四等三角点，一、二、三、四等导线点；高程控制点包括水

准原点，一、二、三、四等水准点；天文点包括天文主点，一、二、三、四等天文点；重力点包括基准点，基本

点，一等、二等重力点，加密点；卫星定位控制点包括ＡＡ级（连续运行站），Ａ、Ｂ、Ｃ、Ｄ、Ｅ级点；其他测量

控制点包括城市等级测量控制点、像控点等。

５．３　水系数据

水系数据应包括河流、沟渠、湖泊、水库、海洋要素、其他水系要素和水利及附属设施的位置及属性。

５．４　居民地及设施数据

居民地及设施数据应包括居民地、工矿及其设施、农业及其设施、公共服务及其设施、名胜古迹、宗

教设施、科学观测站和其他建筑物及其设施的位置及属性。

５．５　交通数据

交通数据应包括铁路、城际公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道路构造物及附属设施、水运设施、航道、空

运设施和其他交通设施的位置及属性。

５．６　管线数据

管线数据应包括输电线、通信线、油（气、水）输送主管道和城市管线的位置及属性。其中，１∶２０００

以小比例尺可以不含城市管线数据，１∶１０００００以小比例尺可以不含输电线数据。

５．７　境界与政区数据

境界与政区数据应包括国界、未定国界、国内各级行政区划界线（省级行政区、地级行政区、县级行

政区和乡级行政区）和其他区域界线（村界、特殊地区界和自然保护区界等）的位置及属性。

５．８　地貌数据

地貌数据应包括等高线、高程点注记、数字高程模型、水域等值线、水下注记点、自然地貌和人工地

貌的位置及属性。

５．９　植被与土质数据

植被数据应包括天然和人工植被的位置及属性。土质数据应包括沙地、戈壁、盐碱地、裸土地、荒漠

和苔原的位置及属性。

５．１０　地名数据

地名数据应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地理实体的名称、位置及属性。

５．１１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

数字正射影像数据是经过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并进行投影差改正处理的影像；影像可以是全色的

或彩色的，也可以是多光谱的，有时附之以主要居民地、地名和境界等矢量数据。

５．１２　地籍测量数据

地籍测量数据应包括地籍（子）区、界址线、界址点和其他重要界标设施的位置以及含有座落、土地

使用者或所有者和土地等级信息等的属性。１∶２０００以小比例尺可以不含地籍测量数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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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其他数据

依法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和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组织施测的其他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

６　生产过程的要求

６．１　设计书应依据充分、格式规范，并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批认可。设计书内容应包括项目来源、目标、

工作内容、资料收集与分析利用、技术路线及工艺流程、采用的标准、提交的成果及主要技术指标、质量

保障措施和组织实施方案等。

６．２　利用的资料和数据源应符合设计书的要求，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应符合相应的

标准。

６．３　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技术方法应符合设计书的要求。其中，采用的基础标准和产品标准应符合现行

的相关国家标准。有明确要求的作业方法，应遵循相关规定。

６．４　生产质量控制应严格执行过程检查、最终检查和验收制度，以及设计书规定的其他质量控制要求。

６．５　质量检查由生产单位完成，验收由项目主管部门组织或委托有关单位实施。

６．６　使用的仪器设备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

７　数据认定的要求

７．１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必须按照７．２～７．５的要求进行认定。

７．２　数据认定时，被认定的单位应提供数据生产单位相应的测绘资质证明文件、数据生产设计书、数据

经注册测绘师签字认可的证明文件和依照６．５的要求进行验收的完整文档。

７．３　大地原点，一、二等平面控制点数据，水准原点，一、二等水准点数据，天文点数据，重力点数据，

ＡＡ级、Ａ级和Ｂ级卫星定位控制点数据，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

和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不含测量控制点数据），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和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组织施测的其他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机构认定，或依法律法

规规定的程序审核批准。

７．４　第７．３条以外的其他等级测量控制点数据，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基础

地理信息数据（不含测量控制点数据），由数据表现地的省级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机构认定。

７．５　认定的过程与方法应遵照相应国家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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